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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区级部门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建议保留清单（总计 4项）

序

号
单位

证明事

项名称
设定依据

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材料内

容

1
高陵区

司法局

离婚后

未再婚

证明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十一条 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

请，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：（六）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养关系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二十七条 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

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的事项的有关情况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充分的证明材料；提

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的，公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。

告知承诺书

2
高陵区

司法局

丧偶后

未再婚

证明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十一条 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

请，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：（六）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养关系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二十七条 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

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的事项的有关情况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充分的证明材料；提

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的，公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。

告知承诺书

3
高陵区

司法局

未婚证

明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十一条 根据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

请，公证机构办理下列公证事项：（六）婚姻状况、亲属关系、收养关系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》第二十七条 申请办理公证的当事人应当向公证机

构如实说明申请公证的事项的有关情况，提供真实、合法、充分的证明材料；提

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的，公证机构可以要求补充。

告知承诺书

4
高陵区

司法局

城乡居民

最底生活

保障证或

者申请人

家庭经济

状况证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四十一条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，申请人应当如

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。

法律援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，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查询，或者由申请人进行

个人诚信承诺。

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核查工作，有关部门、单位、村民委员会、居民委员会和个人应当予以配

合。

告知承诺书


